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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和加强商业企业
成本管理的 探讨

严 伟华  刘 家德

近几年，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 改革，大部分商品

价格陆续放开或实行浮动价，多数商品的作价办法由

“固定倒扣”改为顺加，商业企业成本的开支范围也

发生了一些变化，现行成本管理办法已暴露出明显的

局限性和滞后性，特别是在商业企业广泛推行承包经

营责任制、租赁制等新的经营方式后，一些地方和企

业出现了一些以包代管，放松和忽视成本管理的倾向。

因此，急需制定一个适应商业新体制要求的商业企业

成本管理办法，改进和加强商业企业成本管理工作。

一、现行商业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商业成本的概念已经发生变 化，传统的只管

商品流通费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商业企业成本管理的

需要。长期以来，对商业企业的成本管理是仅就商品

流通费而言的，这是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商品计划价格

政策和商业企业“固定倒扣”的商品作价办法相适应

的。但是，由于价格改革的逐步发展，传统的计划价 格

体系已被打破，大部分商品已陆续放开价格或实行浮

动价，使商业企业的商品进价成本 实际 上 处于一种

浮动状态； “固定倒扣”改 “顺加”作价办法后，流

通环节的增加，使已经处于浮动状态的商品进价更进

一步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虽然对企业的商品流

通费实行了管理，但商品进价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漏

洞，一方面造成生产环节的一些不合理费用挤 入流通

环节；另一方面，也造成商业企业只注重流通费 用管

理，不注意商品的进价管理和核算，以及出现乱摊 乱

挤等问题。因此，商业企业的成本管理，继续采取只

管流通费的办法 ，已不利于加强对商业企业成本的 全

面管理。

<二>商业企业的成本开支范围 和标准已经先后作

了许多新的规定，但过于零散，不便于管理。国务院

制订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和财政部制定的 “实

施细则”颁布以来，商业企业的成本开支范围已 经作

了很大的调整，主要有：商业企业的车船使用税、房

产税、印花税、 土地使用税等规定在成本中开支；四

种副食品的价格变动后给职工的价格补贴经批准的部

分在成本中开支；企业必需的业务招待费 和实行工资

与经济效益挂钩企业的效益工资在成本中列支；企业

党组织活动经费不足部分也在成本中开 支；等等。另

外，从今年1月1日起，根据《 国营商贸金融企业固定

资产折旧办法》 的规定，国营商业企 业的低值易耗品

标准由500元提高到800元，800元 以下的 低值易耗品

可以分期摊入企业成本，等等。上述成本开 支范围的

扩大和标准的调整，早已超出了原 “实 施细则”的规

定范围。由于缺乏一个系统的成本管理办法，既不利

于企业执行，也不利于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三>商业企业现行成本核算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形

势发展的需要。现行的商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规定，

成本（费用）原则上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核算，只对

少部分费用支出按权责发生制核算。目前商业企业普

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一些企业为追求近期利益，

该开支的费用不开支，不足额提取折旧，不维修固定

资产，有的把本期应开支的费用推迟到下期，甚至出

现虚盈实亏。为了防止企业发 生短期行为，应该对费

用开支实行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现在除已规定的

预提、待摊费用外，去年国家又对企业采取了 预提修理

费的办法。预提、 待摊办法的实行与扩大，使费用收

付实现制的核算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不 适应 管理上的要

求，尤其不适应对承包企业加强 成本管 理的要求。

<四 >商业企业成本考 核指标不尽科学 和全面。商

业企业现行的成本考核办法是考核商品流通费用率，

即按一定时期内每 销 售100元商品所开 支的流通费来

考核企业的费用水平。这种考核办法 在原计划价格体

制下和采取固定倒扣作价办法时期是比 较适用的，但

在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或实行浮动价格 以及企业

商品作价办法改变以后，继续按原办法 考核成本就出

现了问题，主要是销售商品的价格越高（即 主要是进

价越高），则费用率越低，因此这一指标已无法确切

地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加强物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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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随着改革的发展，商业企 业新发 生的费用开

支缺乏规定性依据。近几年，各地商业企业作了各种

改革性尝试，发生一些新的开支，如试行股份制 后，

一部 分企业实行保息分红的办法，股息进入成本；商

业企业对供货方的回扣、佣金性费用开支已较普遍，

很多 也已打入成本，等等。一些费用开支，有些是根

据各 地有关部门的规定 执行 的 ，有的是企业自行处

理，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就使得商业企业在上

述费用开支项目的处理中缺乏一个规定性依据。

<六>商业企业成本管理的实施范围需 要进一步明

确。《 国营商业、 外贸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 规定

其成本管理的实施范围为商业 部系统的国营商业企业

（其中包括原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小型商业企

业）和非商业部门所属的国营商业企业， 县以上供销

社比照办理， 集体商业企业由各地根 据 “实施细则”

制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家 所有、 集体经营的小

型商业企业从1986年起改按集体企 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办理；其他商业企业的成本管理情况 更是千差万别。

随着企业改革的发展和成本管理规范化的要求，需要

对商业企业成本管理的实施范围作适 当调整。

二、关于改进和加强商业企业成本管理的意见

针对商业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急需制定

一个商业企业成本管理办法，以改 进和加强商业企业

成本管理。我们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商业企业成本管

理制度作以下改进和完 善。

<一>关于成本管理的实施范围。目 前，财政部门

对商业企业的管理只偏重于国营企业，今后，应 当逐

步转向社会商业。即不仅要加强对国营商 业企 业的成

本管理，也要加强对其他商业企业的成本管理，以利

于不同经济成份的商业企业平等竞争。考虑到各种不

同经济性质的企业之间成本管理尚未 统一，目前可把

商业企业成本管理的实施范围定为：商业部系统独立

核算的国营商业批发、 零售企业， 华侨商店，友谊商

店，贸易货栈， 信托商店，饮食、 服务、 修 理企业，

仓储企业和贸易中心，以及其他部门所 属的国营商业

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商业企业，其成本管理也应按照

国营商业企业的统一办法执行。其他商 业企业的成本

管理仍按现行办 法执行。

<二>关于成本的管理内容及成本 开支的 范围和标

准。商业企业的成本管理要由对商品流通费管 理转向

包括商品进价和流通费在内的大范围的 成本管理。按

照这一要求，商业企业成本开支范围 相应 扩大， 扩大

的支出范围 主要有：商品进价成本， 即企业购进商品

的原始进价加上合理费用：新开征的 房地产税、 车船

使用税和印花税、 土地使用税等；低值易耗品摊销标

准提高， 允许分期摊入成本的部分以及改革中新发生

的合理费用，如企业必须的回扣和佣金性费用、 企业

招待费支出、经批准的副食品价格补贴、效益工资等。

<三>关于商业企业成本核算的原则。根 据目前商

业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际 情况和成本核

算的需要，商业企业的成本核算原则需要作相应的改

革，即由收付实现制为主改为以权责发 生制为主。凡

应由企业本期成本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支付，均

应记入本期成本；凡是不属于本期成本负担的费用，

即使款项已经支付，也不应记入本期成本。

<四 >关于商品进价和企业回扣佣金的管理，商品

进价作为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应当作为重点来

进行管理。初步认为，企业商品进价应当包括购进商

品的原始进价和合理费用 ，进价以外对供货方和中间

介绍人的回扣及佣金性费用，要严格审查，不 得乱挤

进价；企业在进价之外支付的回扣 、 佣金性费用，经

审查后可以列入进价，但要如实入账，批发企 业应在

商业部门规定的加成率以内掌握，不得突破；商品进

价及商品流通费之间的界限要严格划清 ，应属商品流

通费开支的费用不得计入商品 进 价。

<五>关于低值易耗品的管理和摊销。商业企业使

用期限在一年以内或单位价 值 在800元（不含800元）
以下的物品可作为低值易耗品进行 管理。苫 布（包括

蓬布、 油布、 塑料布）、 熏蒸布、 枕木（包括垫木、

垛架）、 水泥条（墩）、 风车、 跳板、 生猪车架和劳

动用畜， 各种非机动车（包括大 车、手推车、三轮车、

板车等），磅秤（不包括地磅）、 5立 方 米 以 下的酒

罐、腌制池、灭火机、七千瓦以下的电动 机、消防泵等物

品不论单位价值大小和使用年限长短均可作 为低值易

耗品进行管理。

低值易耗品的摊销，一般可采用下列几 种方式：

1.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可 以一 次摊入成本的标

准，可由单位价值在10元以下提高 为在50元以下。

2.单位价值在50元以上的， 可采取 分期摊销法，

价值较小的可以实行五五摊销法，实行多次 摊销的摊

销期一般不得超过12个月，特殊情况需延期摊销的，

报经企业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 以 适当延

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6个月。

<六>关于修理费的提取和使用。为了保证企 业固

定资产的完好， 我们认为，商业企业不论是否 实行承

包经营责任制，应一律实行预提修理费制度。提取比

例按照企业（包括已实行大修理基金办法的 企 业）固

定资产年折旧率的50% 掌握， 分月预 提，在商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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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列支，专项用于企业固定资产的维修。实行预提

固定资产修理费制度以后，原提取大修理基金的企业

不再提取大修理基金，应统一按照上述办法预提修理

费，专项用于企业固定资产的大、中、小修理。预 提

的固定资产修理费当年结余的部分，可以转下年度继

续使用。

<七>关于效益工资的管理。对商业企业实行工资

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进入成本 的 效 益 工资要加

强管理。1988年以前由原劳动人事部和财政部批准试

行工资总额同经 济效益挂钩的企业，其奖金（即效益

工资）仍可作为工资总额基 数，列入成本；1988年起

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 益挂钩的企业，其工资基金的

提取，只能采取“总挂分提”或 “分挂 分提”办法。

采取“总挂分提”办法的企业，工资、 奖金均包括在

工资总额基数内同经济效益挂钩，工资总 额基数内在

成本中列支的工资仍由成本开支，奖金仍在企业留利

中开支。新增工资基金按第一年挂钩核定的工资总额

基数中工资和奖金的比例，分别由成本和留利中开支。

采取“分挂分提”办法的企业，其新增工资基金在成

本中开支，奖金仍在企业留利中开支。

<八 >关于成本的考核方法。根据商业企业成本管

理的变化，对商业企业成本的考核可采取既考核企业

成本（包括商品进价和商品流通费），同时又单独考核

企业商品流通费的办法。成本率和费用率是考核商业

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成本率和费用率均按比上年降低的百分点 数进行

考核。

经验点滴
介绍一种分期收款发出商品发票分割单

董筱岑

为解决分期收款发生商品的记帐依据问题，我设

计了一种分期收款发出商品发票分割单（格式附后）。
使用方法是：当第一次收到货款时，将应结转的销售

数量、收入、成本填入第一张分割单的 “本期结转”

栏，与原发票一起作为销售记帐凭证的附件。同时重

新填一张分割单，将原发票内容、第一张分割单的 “本

期结转”栏内容，分别填入此单的“原发 票内容” 栏，

“上期结转”栏。“累计已结转栏填累计结 转数。“尚

未结清”栏按 “原发票内容”栏减去 “累计已结转”

栏后的数额填入。当第二次收到货款时，再 将应结转

数填入 “本期结转” 栏。按上述方法再填一张分割单，

直至本批发出商品货款全部收回为止。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发票分割单

财会动态
财会短讯

△为参加全国会计知识大赛第二赛程比 赛， 福建

省于 2 月中旬举办了选拔赛，各地市、 直属机关 和集

美财政专科学校等11个队共40名代表参加了比 赛。经

过紧张角逐，决出了优胜 队代表 福建 省参 加全国比

赛。省委、省人大的领导同志给代表队颁发 了 奖品和

证书。  （林修明）

△《 财会通讯》 2 月25日至27日在武汉 举行了创

刊十周年纪念活动，旨在交流经验，征询进一步办好

刊物的意见。大家在座谈中认为，《 财会 通讯》 是一

个具有政策性、 学术性、知识性和实用性的会 计专业

刊物，十年中，它理论联系实际，面向基层，解决财

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培训和提高财会人员的理论

水平和业务能力作出了 贡献。大 家 在肯定《 财 会 通

讯》 成绩的同时，还提了一些建议，并 祝愿它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  （本刊通讯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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